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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變更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地號等 21筆土地

（原臺北機廠）工業區為創意文化專用區、特定專用

區、道路及綠地用地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信

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地號等 21筆土地（原臺北機廠）

創意文化專用區、特定專用區、道路及綠地用地細部

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專案小組第 3 次會

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5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市政大樓 8樓西南區委員會議室 

主席：張委員桂林 兼召集人                    記錄：胡方瓊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後附簽到表 

委員及列席單位發言摘要委員及列席單位發言摘要委員及列席單位發言摘要委員及列席單位發言摘要：：：： 

一、張委員桂林 

（一）本案以文化資產主要座落區域交予市府作為成立臺北機廠博

物館之用地，文化局劉局長已政策性宣示，係市府與臺鐵局

已完成協商之既定政策，且市府已著手進行園區之規劃作

業，今後並將戮力完成，原則予以尊重，惟後續在臺北機廠

博物館軟硬體資源方面，希望臺鐵局能全力給予市府支援。 

（二）有關本日有許陽明先生書面資料所提計畫區西側舊有列車駛

進地下引道，應保留為逃生避難遺址之陳情，建議文化局與

臺鐵局再作現場資料的蒐集及保存可行性評估。 

（三）本計畫區南側為市民大道高架路段，未來地面層使用為何？

建議計畫區南側（基隆路一段 102巷）應朝道路通暢及形塑

計畫區南側新的門面，增加計畫區的可及性以及與南側文化

體育園區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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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國產署已就容積調派至其它地區同一臺鐵局用地，表示

尚屬可行。惟本人建議不要侷限於臺鐵局自身，而以上級單

位交通部為對象移入才可以較為寬廣，並建議以本案為推動

容積調派的示範案例，此一制度才會有進展，都發局亦宜就

法規有無檢討之處進行研究。 

二、黃委員台生 

本次會議臺鐵局所提規劃配置構想中，有關總辦公室東

側、客車工場北側及西南側區域，為避免未來新建建物之高

度及量體對周邊古蹟、歷史建築造成景觀衝擊，建議新建建

物可考量採地面層挑高，以增加地面層的視覺通透性。另建

議 2、3層樓之使用，亦應與臺北機廠博物館使用相互配合。 

三、脫委員宗華 

（一）本次會議文化局提出之博物館園區願景，與臺鐵局的計畫

區整體發展構想方案不完全相符合，請相關單位要再作整

合。 

（二）本計畫區內有公告之文化資產，依法應妥予保存維護，故

本計畫案不宜視為一般拆除重建之工業區變更案，容積率

之訂定應為一上限規定，仍必須同時正視保存維護文化資

產整體性之需求。因此，建議臺鐵局再洽主管機關交通部

及相關中央單位提供協助促成容積調派，若確無法將部分

容積調派至本市其它可建築土地，在不同發展目標之權衡

下，建議本計畫案仍應以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以及臺北機廠

博物館園區整體願景為首要目標，非以臺鐵局償債為主要

考量。 

（三）本人相當佩服臺北市政府推動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之企圖

心，有關未來經營管理分工與經費籌措等重要議題，建議

另以協議書訂定並附於未來公告之都市計畫書後，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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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相關單位合作之依據。 

四、辛委員晚教 

（一）一個好的政策形成，需要完整地歷經社會過程、行政過程、

以及專家過程三個階段，能兼顧且綜合各階段的意見後，

才可能有比較理想的決策成果，任何一個階段的意見都不

能偏廢。 

（二）本案為保存臺北機廠文化資產，主要計畫變更工業區為特

定專用區，在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已達成共識，但今天臺

鐵局提出來的計畫區整體規劃方案似乎仍以財務為主要考

量，建議應掌握前揭已達成共識之主要計畫精神來進行各

細部計畫分區的功能定位劃分，原則應以臺北機廠博物館

園區的使用為主要核心功能，其它次要分區之使用規劃則

以輔助博物館園區使用為優先考量。 

（三）本計畫區臨市民大道自柴電工場至澡堂是臺北機廠的門

戶，有關臺鐵局提出於總辦公室東側新建 10層樓旅館之構

想，該新建建物易形成視覺焦點，反而模糊了臺北機廠古

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的入口意象，並非恰當的規劃，

建議應保留臺北機廠延續性的文化資產門面。 

（四）自 1970年代以來所興起的發展計畫理念，我們訂定都市計

畫不應再只是藍圖式的規劃，主要計畫、細部計畫應該要

同時考量分期分區及財務計畫等。本案依文化局劉局長說

明，文化局與臺鐵局已建立溝通平台，並擬定備忘錄，作

為推動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之依據，對於維持計畫後續推

動的穩定性應有相當的助益。 

五、王委員惠君 

（一）目前本計畫區內之總辦公室、澡堂以及客車工場，非屬變

更回饋給市府作為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的範圍，該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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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未來規劃使用與經營管理的構想為何？如何與博物館

園區之間做整體規劃？雖然現在已經有共同協商，但後續

之經營管理者是否能有共識，仍然是未來營運上的關鍵課

題，建議市府與臺鐵局可以提出更具體之合作方案。 

（二）本計畫區內可以有新建築，以促成臺北機廠文化資產活化

再利用，並提高產業博物館之整體價值，因此可以由這樣

的角度來思考計畫區的整體規劃，從計畫區需要何種功能

的新建築，以及應配置在那裡比較適宜，來決定新建築規

劃方案。 

（三）本計畫區南側以市民大道高架路段與文化體育園區相鄰，

建議補充說明未來該路段地面層如何使用？本計畫區與南

側文化體育園區人行系統如何整合？ 

（四）有關計畫區建物高度管制之規劃，原則同意計畫區緊鄰文

化資產核心區之區域，其建物高度需考量與文化資產之融

合與協調，至於計畫區西側及東側臨東興路區域，則得允

許較高建物之配置，惟計畫區西側哪些範圍的鐵軌要保留

下來，建議應明確標示出來。至於是否要規範建物哪幾個

樓層作何種使用，建議亦可改採規範樓地板面積量，以保

留較多建築設計的彈性。 

六、黃委員榮峰（韋專門委員彰武代） 

（一）本案整體規劃應重視文化資產座落位置、西側機廠鐵道入

口意象和與南側臺北文化體育園區之間公共開放空間以及

文化的串連。 

（二）原則同意計畫區東側臨東興路區域之容積率可酌予調高，

另計畫區西側為原臺北機廠區內鐵路軌道之出入口，建議

未來新建建物應融合鐵路相關建築語彙，以彰顯機廠鐵道

入口意象，並延續臨市民大道之臺北機廠文化資產門戶意



 

第 5頁 / 共 8頁 

象。 

七、陳委員盈蓉（賴專門委員佩技代） 

有關本計畫區未來招商計畫，係以 1 個標案或分區進

行，建議臺鐵局補充說明。 

八、文化局劉局長維公 

（一）為促成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的順利推動，文化局與臺鐵局

已經建立平台，並擬具了備忘錄，持續進行密切的溝通，

大家有共同的決心，希望藉由本博物館園區的努力成果，

改變大眾對於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與博物館的刻板印象。

至於後續市府與臺鐵局將如何合作，也會透過協議書的訂

定，來作為後續雙方合作的依據。 

（二）有關本計畫案變更回饋給市府的土地，市府將推動作為臺

北機廠博物館園區，本局已經著手進行相關的規劃作業，

希望市府本項政策能獲得委員會的支持，以利市府與臺鐵

局賡續進行園區推動的後續作業。 

（三）有關是否保存計畫區西側現有之地下引道，文化局將與臺

鐵局再作調查與研析。 

九、臺鐵局 

（一）有關將本計畫區部分容積調派至本市其它國有土地，本局

前已函請交通部給予協助，但以目前交通部所屬單位之回

復結果，尚無可供調派移入容積之基地，本局會再請示交

通部是否可再提供協助。 

（二）有關總辦公室東側原預計新建旅館之構想，如未能獲委員

支持，是否能調整客車工場西南側建物高度管制上限至 60

公尺，以保留未來設計的彈性。 

（三）有關總辦公室、澡堂以及客車工場，非屬變更回饋給市府

作為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範圍的文化資產，本局未來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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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保存、修復的責任，然文化資產再利用與經營管理，實

非本局業務專長，本局將再與市府文化局協調有關後續經

營管理之較佳方案。 

十、發展局邵科長琇珮 

（一）為維護臺北機廠臨市民大道自柴電工場至澡堂之門戶意

象，建議不宜於總辦公室東側新建建物，至於是否調整客

車工場西南側區域之新建建物絕對高度管制上限為 60 公

尺，本局將再作檢討。 

（二）考量客車工場北側及西南側區域因鄰近臺北機廠文資核心

區，建議該等區域未來新建建物，除需經都設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外，尚需經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

建造執照。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一、本案專案小組原則同意市府擬就臺鐵局臺北機廠列為古蹟及

歷史建築範圍之土地作為設置臺北機廠博物館之用地，故建

議主要計畫內容調整為工業區變更為臺北機廠博物館為主體

之特定專用區及臨區內市民高架道路路段用地，計畫案名一

併修正為「變更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

土地（原臺北機廠）工業區為臺北機廠博物館特定專用區及

道路用地主要計畫案」。並請市府就細部計畫分區及用地劃

定、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管制等規定，配合專案小組委員建

議再作檢討修正。 

二、有關本計畫區變更後臺鐵局獲得之土地可開發總容積量，是

否全數於計畫區內使用完畢，本次會議臺鐵局雖已提出並無

其它基地可容納容積調派下之規劃方案，惟為維護臺北機廠

文化資產整體風貌，仍建議必須以臺北機廠博物館為主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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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宜性空間設計配置為優先思考，避免新建建物量體及高

度可能造成之衝擊。因此，仍請臺鐵局及都發局不排除尋求

將部分容積調派至本市其它可建築土地之可能性。請臺鐵局

就本市由臺鐵局管理之閒置土地權屬及利用再作清查，且本

計畫區既經交通部列為重大開發計畫，為促成臺北機廠活化

再利用及中央重大開發計畫之推動順遂，建請交通部能正視

此案，更積極地協助清查交通部管有或轄下民航局、高工局、

公路局等單位管有之閒置土地，以協助臺鐵局作為本案容積

調派之接受基地，另請都發局亦宜就公有土地容積移轉相關

法規有無檢討之處再作研究。 

三、有關臺鐵局本次提會資料擬於原機廠總辦公室東側新建 10層

樓旅館之構想，為維護臺北機廠臨市民大道自柴電工場至澡

堂延續性之門戶開闊意象（以附圖為準），尚無法同意。至於

市府都發局本次會議資料有關計畫區內高度管制示意圖，原

則同意並配合臺鐵局整體規劃構想，調整客車工場西南側區

域新建建物絕對高度管制為不得超過 60公尺。至於客車工場

北側及西南側區域未來新建建物，同意都發局所提建議，除

需經都設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外，尚需經文資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至於計畫區南側臨基隆路一段

102巷區域，建議朝道路通暢及形塑計畫區南側新的門面，以

增加計畫區的可及性以及與南側文化體育園區的聯繫。 

四、本案計畫區範圍外，南側目前使用分區為工業區的住戶陳情，

依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審查意見，將由都發局另案循法定程

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另，有關陳情保存計畫區西側舊有地

下引道之建議，請文化局與臺鐵局再作調查研析，若有必要

保留應納入計畫區整體規劃，。 

五、本案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及公民團體陳情意見，請市府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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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專案小組歷次會議委員發言重點及審查意見，彙整文化局

及申請單位臺鐵局意見，儘速提送書面資料到會俾提送委員

會審議。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上午 12時 50分） 

 


